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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文件
苏中会〔2026〕21 号

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关于开展 2026 年江苏省青年

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对象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各设区市中医药学会：

根据省科协《关于开展 2026 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

举工程资助对象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科协发〔2026〕

62 号）相关名额安排，本年度我会共资助 5 名。按照《江苏

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《江苏省中

医药学会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现

将我会开展 2026 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对

象评选推荐工作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条件参照苏科协发〔2026〕62 号文件要求执行；

2.已入选国家或省级人才培养工程（计划）并获得资金资

助的青年科技人才一般不作为资助对象人选。如双创计划、333

工程、杰青、优青等（第三层次可申报，前两层次不建议申报）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2026 年起，本项目推荐工作施行限额申报。

1.省直单位（南京中医药大学、江苏省中医院、江苏省

中西医结合医院、江苏省第二中医院）限额申报 2 名，省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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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中医单位限额申报 1 名；

2.各设区市限额申报 1 名，须所在设区市中医药学会推

荐盖章。

三、组织方式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申报人，经所在单位研究同

意（各地由各设区市中医药学会审核同意）后，注册登录网络

申报系统，选择“省级学会”申报渠道，填写《江苏省青年科

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（附

件 2）。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学会依据遴选条件，分别对申报材料进

行在线审查，确定有效申报人。未按限额申报要求的，不予受

理。

（三）开展评审。学会将依据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，制定评

审方案并开展评审，评审结果经审议后面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

示无异议的，形成拟资助人选名单报送省科协。

（四）发布名单。省科协审核通过后，统一面向社会公示。

公示无异议的，统一发布资助对象名单，颁发选证书。省学会

与资助对象签订资助合同书，并于本年度内一次性拨付资助经

费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地区、各组织单位应按照苏科协发〔2026〕62 号文件

精神，建立科学、规范、合理的遴选机制，按分配名额和要求，

统筹谋划、认真筛选、严格把关本地区、本单位内的青年科技

人才。同时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研诚信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〔2019〕39 号）要求，全面实施科研




